* e
Fn R A

D
‘7-.;_
(S

* e
R R I A

Sre 4 B fE
R R

113# B2 £:7F % 92150



FJM?4*¢%E mMﬁéfﬁﬂwﬁﬁiiﬁ’ﬁW%%%@uM
#H2121p 3 Foh ko B iAo

'_] 'Q

—_—

Ja F";Pﬁ:E;W" °
R R

7z 2d

P 2= 3L A

SRR EEE O RE D ERRFR LS E A B e R
BHET %~%ﬁ%£ 2P IR FRLERE D B

e A EHFWE S 255,3‘: 138 % 2% ~ ‘34771}\{’)5 < o R
A ARTRPE L AP L R MR A TRl A B3 P Bt 2
IR RN L (TR SRS MUﬁﬁﬁﬁzgi
A (THAEIE)ZHEE R G e 8FP 5 IR
REIB P AL IR A4 ~ HRACTE ~ BEE - F T 3L
L\,‘*ﬁfwéﬁiﬂf¢*%€ffc%,ﬁ3 o fP 3t A {11
SEIL? 12p MAFE S FPR(LARE - 54132457 )¢
AL TRAEY ~ FREE ~ FRMGE 0 T F AL OTARTE R & 5
= o LM EEI T HN114E2 4p AT HE (Z)
ﬁ%(iir%%_ 1052 109F )L & & 4w % ¢ (- Fngl
BRBERLINESE ~REY ~FNEE PR &R F
S F O AR A 3 2 68F62 15Pp 422113
EIEMHii%iﬁﬁkﬁﬁp (Z)FERFIB P &2 34
i 68E62 1bp 421 109#2 21 P 2 &%
A G o RHTLBEGANS IR 2 f%] 7 ik R
B o R AAI TR - 3 AR L 2P ITE AR

/J

¢

Sl

B R RBREP o ET & B B

F At e

4 A%k MK R PAII3E]LY 16p EE 0 A G H
RS > IYERFIRP 2R ARY FEE 0 REFR
TR RLE8EF Rz ERLFEITRFE kA d B3
PREED LAPRE T e R AL I B2 @Y ~fgF 2



B W A LA 0 @ LM R AT
E&JL TWoag S MATFEHAS M 7 S B3 @ & REFR
BRRE A REZE Y FAS T FRE > P F
uw&mlLﬁé s TAREN /A T ICIAARER 2R B~ 7
FE~ FFGRR EARLE  RAMNEFR L EIFRER 8
o a2 poen ARLARAIE o S RERE L E e
Mixsadd TARED ImRPsPERL 8 ER D
AE A2 LR M GE A 2B (- D)y
B EARLIELE CFRER CFREE TR RERE S F
B F TR AZF AL 268467 15p 421113
E1216p o2 0 LE e B A e (2 )FRE rw? 23 %"
3

—Pbﬂ

LA gk k& 3 e 3068E67 10p 422 109#2% 21p b2 4
Fioh i Ao

SRR DRI B8R E s A X 2 AT AL 0 AR
LI RZE PP AR PP E80E11230p » § FALE
IRZA TN APRAER T P AT RERZIPE LR
WEEM o X AEARLFVEY R E4E AL~ B
FF ORI TH AT FEE CFRAFCHETE
BBEA4 A P RIg MR LM ko kPRI

2E2719P S MfF %09204514585L 3 £ > doFr T F) - T3 F)
Wﬁﬁw;hi A LA AEE 2 HP R
2. AR PR 0 R E xﬁi}’tfkﬁ B GFRE N (TICGRITE (T
WKARE > REALPLZERED T 5 LA EFNT a8
adé’gahm’iﬁm 2 2w o
Z A3 ALH2ZEE (AARE - %1737 » ¥ kil
FRLTFRE)
(-)FIBM>113212 16p B2 » B2 5 H 2HEKA o
(Z )24 109-27 21 p B2 - FHMA T REEH 222
0

THEAL I TH L DHERA > SR A]09£4
15p B A A 2R > AP H 25 e kB fEA Bd 2

3 ZHEKEE

b
i
mj



P aqid ~ AL IR A4~ HRATIE ~ BRELR  3FT 4R
- JBED A AR08 T Pma E*L% =

4
g
@ﬁﬁé%ﬂ?ﬁéﬁéﬁiﬂ?”wi a “i*?%f
F

¢¢35M~§wuwn£-ﬁﬁ@j&~:§w%m;\?ﬂﬂm
s 246059~ A Z 40,55 o

NN X

B A SR oREIRTIE 2 F1R w*¢4ﬁﬁ~ RN
FEEM G SRETETRIUDFER LA LAR
Bid (= )RAFAARFIS P EAE L BB R AT A
IR LM e R 2(2 )RR

g Ff
b AL FREE S FREY ~FVEE TR 4R
eTh S BEELE ~ 3F T MRS ,@%/*;]-f;’zi 1po o
1

I Ferenz 20 G237 2R 2 7 PRz iz a2 1 E
¥ ERAzz AT FREFUTESIADELLF P -
’T}’t'ﬁ BmIs s RAARPI R P AL G NEL O PRk
AR R EEEM AT A SR IS ER P TR
AL FITIE) A 2 M G2 332 P M XR2
PiE g LR A% 2 W R RS
YA TR S IR - ieh et ol *ﬁﬁ;& |5 0 A3 4@ o

2.1 R tEE o R AN -2 (K ?jﬁ> =
B (M EF) RR O AEN - S RAS kL HA o
B2 LR st ARB BRI R EE L



koo SR AKRE LEE 0 B BRGE FERLE
FREETE (AR FRI03 £ & 1 F $621 52241 4
SB) >  RELRFBPERALIIEZEOTTFTH LEE
W lkGe e RARE B FERDTTER B Y BTG H
LR o fBBFE

3.ARFIBM 68267 287 FIEfEie s L2 29y
A @ RER TR0 EILY 0P 4k 2 F im0 B4
LI P FBA EAPLE 7R ALY 2(L 4
frd— %2871331 ~ 4157 ) » 2 ¥ 2R 29 p g OT68# 7
BRBPEIFE R RN REFHLERRE 2 F2K
??@ﬁiﬁ%%xwiﬁﬁsw’%u@zﬁii%iy

*

il Ao REGRANENE B FREEPRL I NEXK
2PHRRMG F 2 e N @ B At
BrEweMarh BRTHRIET -
(=) o Bp e
LSk e iemiin 73 GF A 0 R 2 R T

&
SFERA 2 B A1 E (BB 2528 5 F 51240852
AR FR) o X2 EMRZTE PR Pldp2 M
%if@ﬁvﬂmfi%w’@iAﬁéﬁﬂﬁ@%4iﬁ
Moo IEEM R 3E LA Y TRERTE
?“3’élﬁﬁimhwgﬁ(&ﬁmeMMir_ %2792
1128 B 54 F 5142655047 9 5B ) o TRl
o E R R SRR ik 1 2 BN VR
EEEAP RS G AR R G R L R
7 T AR R JIEE S T RA > T E T
BRARE 2 M 3 Y HGE R PPN ER 2 A SR

FER



3 Ef}f‘ﬁ{ A Jf/%"* % l:??‘ FERZ
~ [

2 ik

PER (LARE - $226F ) > & 5k Fdiig s
A E R BT MK A o SR MR A2 A B A L L
o RE AR RAAILG L e 2 g e

f(iﬁhé #8507 ) Bl A & T L FE A B
FBR o RBRKAREZHFREH IRTF LT
%% 0 TR FIR02E 27 19p S M AF % 092045145850
' G- HRPeH e EARETF AR FIAREF
ARGEFTARFER S AT A ABERDEEI R
FTHELEFAE  AHBH PR ARRELNLT
Z(LABREZ$101~103F) > d R P f£AE7 03 3 FH
NHEERHGAT T T AR IHTH a2 X
Ho Rl Ay W2 a1 e 2 T2 R REHd
FlrEwes B B LR M o o BIPTARE R 4?15‘5 £
Ae A gzt o B VERE LR el AT Tl
;Mﬂﬁ’vﬁﬁ%zﬁéiéﬁﬁzéw uﬁﬁ*ﬁﬁi.éi
m@**ﬁ%%@é?ﬂﬂ%i@’ﬁ* Rtk A7 5w
;iﬁﬁ@$7@‘Lriﬁfﬁiﬁiiih%_%lﬂ
E)’/W%W”méﬁﬁﬁ SRR R (7RO RO
pEEE Y BARRL Y R~ F 4 2 A SA Aty
R AT REARLNEY FL AT L2 2N
GE A PR R F R A RIARILE FE e
179

%ﬁ
o
7

~

o AR H A kR BEEBR AL 0 BB
R p SRRl flE > RE 2R b LR

pa

B B E e

w®
St
mi



I=q
4
¥

\'b'-‘\ ‘-r-

it R R EP HREIR P 2
GE I E2 et S AEED B
e S N CDY % - b'wt SR LEE - I LI
FRACRE ~ FR4CFE ~ BELR TR £ ¥
686" 15p A=1 113& 17 16 a2 i EE el Rl e
(Z)mmflsresz f&ulvF'EJJ‘J',ﬁ £ 1 at68E67 15p 423 1
09#2% 21p 2 2 '%, LE G T o BLALG WX mL YA
mﬁi?i’
N N apﬁ,agﬂ%ﬁ§wﬁiéa%ﬁﬁ%’ﬁ
.';/i’;—llfug;-a:n -0 RN ¢ gL AT o

72

SONFRE R p 2 kdp 0 REFFRATEIE ~ R8HIEF 1 o

TR
TAN

‘Ev
—g
5
(Q,
A
3
oy
Vo)
5

Wha
N
(3
|
v
o
!
-

¢ & 2 @ 14 & 5 1 28 p
TERZ e FHE F G M
R F

# O AR
M AGRBERAES o
ot A o o JEN R EEE20p ow Mt D R o 4
LEEERA L Y 0 - HEB L R HT
o = 3 K 114 & 5 ! 28 B

= A2 e

it &

S | A B A BAE(E S ) (Bt gL [ EIFEF

%);La

1 (#7473 OO0O®OQ0O|211.12 %5 M En
E0008 54 3

2 |FmH# 3 OO0O®%OO[528.33 Fl 5 p 3R
0003 84 5

3 [Fri3 OO0O%OO1(493. 37 F 3 p 3R




(\ER)

0008 5L 2

4 |Fr# 3 OO % OO |89.06 fle Ea
£0003 5L 4 3

5 [+ OO%OO|5. 54 Flg p Ealdl
£0003 5L 4

6 |43 OO%OO|1T7.9 Fle P Eap
£.00000 5L #

7 |FAr? OO%OO|934. 52 fle p Eall
£0003 5L 4

8 |4 OO%0OO|88.9 s Eap
£0003 5L 4

9 |F# 3 OO0O%0OO|L. 32 flg Eu
£0003 5L 4 =

10 (#7473 OO % OO|118.04 Flg p Eadl
£0003 5L 4

1T (#7473 OO % O0O|340.03 flg Eu
£0004 5L 2 &

12 (#7473 OO % O0O|221. 63 Flg p Eadl
£0003 5L 4

13 (#7477 OO % OO|208. 68 flg Ealdl
£0003 5L 4 3

14 (#7473 OO % OO|581.93 flg p Ealdl
£0003 5L 4 &

15 |Fr# 3 OO % OO |5. 47 fle Eadl
£0003 5L 4 3

16 (#7473 OO % OO|178. 37 fle p Eal
£0003 5L 4

17 |7r# 3 OO®OO|174.48 s Eag
£0003 5L 4 3

18 |74 # OO % OO|1.98 flg p Eul

0008 5L 2

$N\R




(\ER)

19 |74+ OO % OO|100. 2 flg Eug
£0003 5L 4

20 |47 OO % O0O|42. 04 £l P Eap
£0003 5L 4 &

21 |Frat# OO % O0O|(539. 52 flg Eul
£0003 5L 4 3

22 |Frat# OO% OO|[152. 35 Flg p Eal
£0003 5L 4 &

23 |F# 3 OO%OO|107.76 fle E

£0003 5L 4 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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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21號
原      告  劉何月娥
            劉高燦  
            劉淑蘭  
            劉淑慧  
            劉高田  
            劉淑美  
            劉高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徐沛曛律師
被      告  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郭金賜  


被      告  郭金鐘  
            林欽隆  
            蔡毓毅  


            許丁輝  
            余宗德  


            郭金英  
            郭秋蘭  
            王宏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粘舜權律師
            粘世旻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確認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成建設公司)就附表所示23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為：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嗣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以民事追加聲明狀(見本院卷二第41至45頁)追加被告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並因王德山於起訴前已死亡，更正被告為王宏鈞，復於114年2月14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9頁)更正備位聲明為：(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核其所為均係本於兩造間相同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據前開說明，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為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原告發現系爭土地疑為68年間，劉高明與被告因合作開發建案而由劉高明擔任出名人辦理所有權登記，然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及繳納地價稅之人均為被告，而該借名登記關係如未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恐將造成稅捐稽徵機關不予採認，而命原告就系爭土地繳納遺產稅，原告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定狀態，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且相較於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之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程序，提起本件訴訟更能達到訴訟經濟、紛爭一次解決之目的，本件具確認利益，爰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語，並先位聲明：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劉高明於68年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核准設立日期為80年11月30日，當時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尚未核准設立，自無可能與劉高明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又本件被告郭金賜、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宏鈞、余宗德、郭金英、郭秋蘭(下稱郭金賜等九人)已自認與劉高明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依照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令，如確定判決係因他造自認之情事，稽徵機關仍應再調查事證，且對核定稅捐之行政處分不服，依法得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原告捨此法律程序而不為，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確認利益，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3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
(二)王德山於109年2月21日過世，訴外人王蔡美鸞、王宏騰、王宏瑾與被告王宏鈞為全體繼承人，經全體繼承人於109年4月15日遺產分割協議，將本件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分割由被告王宏鈞繼承取得。
(三)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於68年間共同投資興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錦秀段土地之錦秀社區建案，該建物及房屋座落土地均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買戶名下，然就社區之道路用地部分，因當時系爭土地為農地，而劉高明有自耕農資格，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等人遂於68年間以借名登記方式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劉高明名下。
(四)依當時投資興建該建案之出資比例計算，投資股東出資股份共28股，分別為劉高明1股、郭金鐘7股、郭金賜3.5股、郭金英3.5股、郭秋蘭1股、林欽隆7股、蔡毓毅2股、許丁輝2股、王德山0.5股、余宗德0.5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本件有確認利益及劉高明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二)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就先位聲明部分，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否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而此項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先位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2.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621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有借名登記契約乙節，負舉證責任。
  3.本件劉高明係於68年6月至8月間陸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而皇成建設公司則於80年11月30日始設立登記，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87至331、415頁)，皇成建設公司自無從於68年間與劉高明合意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固主張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歷年來均簽發支票交付劉高明，用以繳交系爭土地之地價稅，且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1頁)，然無從逕推論原告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皇成建設公司與劉高明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證據，其先位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二)備位聲明部分：
　1.按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則指法律關係之存否處於不明確之狀態，當事人兩造就其存否發生爭執而言，倘法律關係之存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者，即無確認利益可言，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若係就為訴訟標的之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成立或存在與否不明確而有爭執，認為有請求確認判決之必要，亦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即得提起，並以其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人為被告；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因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就系爭土地是否應納入遺產申報，有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存在云云，惟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對原告備位請求確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已表明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26頁），且經本院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關於繼承人如主張被繼承人之不動產為借名登記，是否須取得確定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方得自被繼承人遺產中剔除(見本院卷二第85頁)，國稅局函覆略以稽徵機關就遺產事實之審認，視繼承人提供之證據與其主張事實是否該當，並檢附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該函令進一步闡釋如對他造主張事實自認，因主張事實之當事人就該事實無庸舉證，不必另行調查證據認定該自認事實是否與真正事實相符，稽徵機關仍應本諸職權再調查事證(見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由此可稽本件不僅兩造間對於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並無私法上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原告所稱遺產稅申報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縱經普通法院確認兩造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囿於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已生自認之效力，國稅局仍須就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再為調查，並就原告之申請為准駁之處分，其對於原告之申請是否合於相關法令自有其判斷空間，況本件國稅局未曾駁回原告遺產稅申報之申請，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縱經駁回亦得經由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予以救濟，自無從僅以前開程序耗費時間、勞力及成本，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故本件原告與被告郭金賜等九人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並無不明確之處，且縱經本院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仍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揆諸前開判決之意旨，難認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之備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請求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聲明請求(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無權利保護之必要，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趙國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省翰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11.12

		劉高明

		全部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8.33

		劉高明

		全部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3.37

		劉高明

		全部



		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9.06

		劉高明

		全部



		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54

		劉高明

		全部



		6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7.9

		劉高明

		全部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934.52

		劉高明

		全部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8.9

		劉高明

		全部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2

		劉高明

		全部



		1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8.04

		劉高明

		全部



		1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40.03

		劉高明

		全部



		1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1.63

		劉高明

		全部



		1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08.68

		劉高明

		全部



		1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81.93

		劉高明

		全部



		1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47

		劉高明

		全部



		16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8.37

		劉高明

		全部



		1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4.48

		劉高明

		全部



		1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98

		劉高明

		全部



		1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2

		劉高明

		全部



		2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2.04

		劉高明

		全部



		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39.52

		劉高明

		全部



		2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2.35

		劉高明

		全部



		2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7.76

		劉高明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21號

原      告  劉何月娥

            劉高燦  

            劉淑蘭  

            劉淑慧  

            劉高田  

            劉淑美  

            劉高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徐沛曛律師

被      告  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郭金賜  



被      告  郭金鐘  

            林欽隆  

            蔡毓毅  



            許丁輝  

            余宗德  



            郭金英  

            郭秋蘭  

            王宏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粘舜權律師

            粘世旻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確認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劉高明與被告

    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成建設公司)就附表所示23筆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為：確

    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

    、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嗣於民國113

    年11月12日以民事追加聲明狀(見本院卷二第41至45頁)追加

    被告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並因王德山於起訴前已死亡

    ，更正被告為王宏鈞，復於114年2月14日以民事準備(二)狀

    (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9頁)更正備位聲明為：(一)確認劉高

    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

    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

    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

    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之借名登記

    關係存在。核其所為均係本於兩造間相同之借名登記法律關

    係，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

    終結，依據前開說明，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

    全體繼承人，為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原告發現系

    爭土地疑為68年間，劉高明與被告因合作開發建案而由劉高

    明擔任出名人辦理所有權登記，然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及

    繳納地價稅之人均為被告，而該借名登記關係如未取得法院

    確定判決，恐將造成稅捐稽徵機關不予採認，而命原告就系

    爭土地繳納遺產稅，原告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定狀態，而得

    以確認判決除去，且相較於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之復查、訴願

    、行政訴訟等程序，提起本件訴訟更能達到訴訟經濟、紛爭

    一次解決之目的，本件具確認利益，爰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

    係存在等語，並先位聲明：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

    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一)確認劉高

    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

    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

    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

    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

    記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劉高明於68年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

    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核准設立日期為80年11月30日，當時被告

    皇成建設公司尚未核准設立，自無可能與劉高明成立借名登

    記法律關係。又本件被告郭金賜、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

    、許丁輝、王宏鈞、余宗德、郭金英、郭秋蘭(下稱郭金賜

    等九人)已自認與劉高明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依照財政部92

    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令，如確定判決係因

    他造自認之情事，稽徵機關仍應再調查事證，且對核定稅捐

    之行政處分不服，依法得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

    救濟程序，原告捨此法律程序而不為，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確

    認利益，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3頁，並依判決論述方

    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

(二)王德山於109年2月21日過世，訴外人王蔡美鸞、王宏騰、王

    宏瑾與被告王宏鈞為全體繼承人，經全體繼承人於109年4月

    15日遺產分割協議，將本件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分割由被告

    王宏鈞繼承取得。

(三)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

    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於68年間共同投資興建位

    於新北市新店區錦秀段土地之錦秀社區建案，該建物及房屋

    座落土地均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買戶名下，然就社區之

    道路用地部分，因當時系爭土地為農地，而劉高明有自耕農

    資格，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

    、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等人遂於68年間以借名登記方式

    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劉高明名下。

(四)依當時投資興建該建案之出資比例計算，投資股東出資股份

    共28股，分別為劉高明1股、郭金鐘7股、郭金賜3.5股、郭

    金英3.5股、郭秋蘭1股、林欽隆7股、蔡毓毅2股、許丁輝2

    股、王德山0.5股、余宗德0.5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本件有確認利益及劉高明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有借

    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

    厥為：(一)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

    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二)原告請求確認劉

    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

    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

    存在，有無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就先位聲明部分，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

    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否認(見

    本院卷二第171頁)，而此項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

    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

    原告先位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2.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

    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

    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該出名者僅為名

    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

    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

    ，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

    決意旨參照)；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621 號判決意旨參

    照），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

    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有借名

    登記契約乙節，負舉證責任。

  3.本件劉高明係於68年6月至8月間陸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人，而皇成建設公司則於80年11月30日始設立登記，有系

    爭土地登記謄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287至331、415頁)，皇成建設公司自無從於68年間

    與劉高明合意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固主張被告皇成建設

    公司歷年來均簽發支票交付劉高明，用以繳交系爭土地之地

    價稅，且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1頁

    )，然無從逕推論原告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

    係存在，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皇成建設公

    司與劉高明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證據，其先位請求確認借

    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二)備位聲明部分：

　1.按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則指法律關

    係之存否處於不明確之狀態，當事人兩造就其存否發生爭執

    而言，倘法律關係之存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者，即無確認利益

    可言，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792

    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

    訴，若係就為訴訟標的之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成立或存

    在與否不明確而有爭執，認為有請求確認判決之必要，亦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即得提起，並以其利害

    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人為被告；

    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

    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因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就系爭土地是

    否應納入遺產申報，有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存在云云，惟

    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對原告備位請求確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已表明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26頁），且經本院函詢財政

    部北區國稅局關於繼承人如主張被繼承人之不動產為借名登

    記，是否須取得確定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方得自被繼承人

    遺產中剔除(見本院卷二第85頁)，國稅局函覆略以稽徵機關

    就遺產事實之審認，視繼承人提供之證據與其主張事實是否

    該當，並檢附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

    函，該函令進一步闡釋如對他造主張事實自認，因主張事實

    之當事人就該事實無庸舉證，不必另行調查證據認定該自認

    事實是否與真正事實相符，稽徵機關仍應本諸職權再調查事

    證(見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由此可稽本件不僅兩造間對

    於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並無私法上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

    執，原告所稱遺產稅申報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縱經普通

    法院確認兩造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囿於被告郭金賜等九

    人已生自認之效力，國稅局仍須就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再

    為調查，並就原告之申請為准駁之處分，其對於原告之申請

    是否合於相關法令自有其判斷空間，況本件國稅局未曾駁回

    原告遺產稅申報之申請，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

    )，縱經駁回亦得經由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予以救濟，自

    無從僅以前開程序耗費時間、勞力及成本，逕提起本件確認

    訴訟，故本件原告與被告郭金賜等九人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並無不明確之處，且縱經本院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仍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揆諸前開判決之意旨，難認原告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之備位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請求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

    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

    聲明請求(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

    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

    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

    )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

    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無權利保護之必要，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趙國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省翰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11.12 劉高明 全部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8.33 劉高明 全部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3.37 劉高明 全部 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9.06 劉高明 全部 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54 劉高明 全部 6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7.9 劉高明 全部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934.52 劉高明 全部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8.9 劉高明 全部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2 劉高明 全部 1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8.04 劉高明 全部 1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40.03 劉高明 全部 1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1.63 劉高明 全部 1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08.68 劉高明 全部 1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81.93 劉高明 全部 1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47 劉高明 全部 16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8.37 劉高明 全部 1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4.48 劉高明 全部 1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98 劉高明 全部 1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2 劉高明 全部 2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2.04 劉高明 全部 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39.52 劉高明 全部 2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2.35 劉高明 全部 2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7.76 劉高明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21號
原      告  劉何月娥
            劉高燦  
            劉淑蘭  
            劉淑慧  
            劉高田  
            劉淑美  
            劉高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徐沛曛律師
被      告  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郭金賜  


被      告  郭金鐘  
            林欽隆  
            蔡毓毅  


            許丁輝  
            余宗德  


            郭金英  
            郭秋蘭  
            王宏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粘舜權律師
            粘世旻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確認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成建設公司)就附表所示23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為：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嗣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以民事追加聲明狀(見本院卷二第41至45頁)追加被告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並因王德山於起訴前已死亡，更正被告為王宏鈞，復於114年2月14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9頁)更正備位聲明為：(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核其所為均係本於兩造間相同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據前開說明，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為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原告發現系爭土地疑為68年間，劉高明與被告因合作開發建案而由劉高明擔任出名人辦理所有權登記，然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及繳納地價稅之人均為被告，而該借名登記關係如未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恐將造成稅捐稽徵機關不予採認，而命原告就系爭土地繳納遺產稅，原告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定狀態，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且相較於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之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程序，提起本件訴訟更能達到訴訟經濟、紛爭一次解決之目的，本件具確認利益，爰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語，並先位聲明：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劉高明於68年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核准設立日期為80年11月30日，當時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尚未核准設立，自無可能與劉高明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又本件被告郭金賜、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宏鈞、余宗德、郭金英、郭秋蘭(下稱郭金賜等九人)已自認與劉高明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依照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令，如確定判決係因他造自認之情事，稽徵機關仍應再調查事證，且對核定稅捐之行政處分不服，依法得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原告捨此法律程序而不為，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確認利益，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3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
(二)王德山於109年2月21日過世，訴外人王蔡美鸞、王宏騰、王宏瑾與被告王宏鈞為全體繼承人，經全體繼承人於109年4月15日遺產分割協議，將本件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分割由被告王宏鈞繼承取得。
(三)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於68年間共同投資興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錦秀段土地之錦秀社區建案，該建物及房屋座落土地均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買戶名下，然就社區之道路用地部分，因當時系爭土地為農地，而劉高明有自耕農資格，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等人遂於68年間以借名登記方式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劉高明名下。
(四)依當時投資興建該建案之出資比例計算，投資股東出資股份共28股，分別為劉高明1股、郭金鐘7股、郭金賜3.5股、郭金英3.5股、郭秋蘭1股、林欽隆7股、蔡毓毅2股、許丁輝2股、王德山0.5股、余宗德0.5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本件有確認利益及劉高明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二)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就先位聲明部分，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否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而此項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先位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2.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621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有借名登記契約乙節，負舉證責任。
  3.本件劉高明係於68年6月至8月間陸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而皇成建設公司則於80年11月30日始設立登記，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87至331、415頁)，皇成建設公司自無從於68年間與劉高明合意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固主張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歷年來均簽發支票交付劉高明，用以繳交系爭土地之地價稅，且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1頁)，然無從逕推論原告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皇成建設公司與劉高明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證據，其先位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二)備位聲明部分：
　1.按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則指法律關係之存否處於不明確之狀態，當事人兩造就其存否發生爭執而言，倘法律關係之存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者，即無確認利益可言，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若係就為訴訟標的之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成立或存在與否不明確而有爭執，認為有請求確認判決之必要，亦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即得提起，並以其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人為被告；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因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就系爭土地是否應納入遺產申報，有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存在云云，惟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對原告備位請求確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已表明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26頁），且經本院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關於繼承人如主張被繼承人之不動產為借名登記，是否須取得確定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方得自被繼承人遺產中剔除(見本院卷二第85頁)，國稅局函覆略以稽徵機關就遺產事實之審認，視繼承人提供之證據與其主張事實是否該當，並檢附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該函令進一步闡釋如對他造主張事實自認，因主張事實之當事人就該事實無庸舉證，不必另行調查證據認定該自認事實是否與真正事實相符，稽徵機關仍應本諸職權再調查事證(見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由此可稽本件不僅兩造間對於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並無私法上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原告所稱遺產稅申報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縱經普通法院確認兩造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囿於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已生自認之效力，國稅局仍須就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再為調查，並就原告之申請為准駁之處分，其對於原告之申請是否合於相關法令自有其判斷空間，況本件國稅局未曾駁回原告遺產稅申報之申請，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縱經駁回亦得經由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予以救濟，自無從僅以前開程序耗費時間、勞力及成本，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故本件原告與被告郭金賜等九人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並無不明確之處，且縱經本院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仍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揆諸前開判決之意旨，難認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之備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請求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聲明請求(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無權利保護之必要，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趙國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省翰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11.12

		劉高明

		全部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8.33

		劉高明

		全部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3.37

		劉高明

		全部



		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9.06

		劉高明

		全部



		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54

		劉高明

		全部



		6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7.9

		劉高明

		全部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934.52

		劉高明

		全部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8.9

		劉高明

		全部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2

		劉高明

		全部



		1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8.04

		劉高明

		全部



		1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40.03

		劉高明

		全部



		1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1.63

		劉高明

		全部



		1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08.68

		劉高明

		全部



		1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81.93

		劉高明

		全部



		1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47

		劉高明

		全部



		16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8.37

		劉高明

		全部



		1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4.48

		劉高明

		全部



		1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98

		劉高明

		全部



		1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2

		劉高明

		全部



		2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2.04

		劉高明

		全部



		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39.52

		劉高明

		全部



		2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2.35

		劉高明

		全部



		2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7.76

		劉高明

		全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21號

原      告  劉何月娥

            劉高燦  

            劉淑蘭  

            劉淑慧  

            劉高田  

            劉淑美  

            劉高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徐沛曛律師

被      告  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郭金賜  



被      告  郭金鐘  

            林欽隆  

            蔡毓毅  



            許丁輝  

            余宗德  



            郭金英  

            郭秋蘭  

            王宏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粘舜權律師

            粘世旻律師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先位聲明為：確認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皇成建設公司)就附表所示23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為：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嗣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以民事追加聲明狀(見本院卷二第41至45頁)追加被告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並因王德山於起訴前已死亡，更正被告為王宏鈞，復於114年2月14日以民事準備(二)狀(見本院卷二第105至109頁)更正備位聲明為：(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核其所為均係本於兩造間相同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據前開說明，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為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原告發現系爭土地疑為68年間，劉高明與被告因合作開發建案而由劉高明擔任出名人辦理所有權登記，然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及繳納地價稅之人均為被告，而該借名登記關係如未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恐將造成稅捐稽徵機關不予採認，而命原告就系爭土地繳納遺產稅，原告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定狀態，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且相較於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之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程序，提起本件訴訟更能達到訴訟經濟、紛爭一次解決之目的，本件具確認利益，爰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語，並先位聲明：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備位聲明：(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劉高明於68年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核准設立日期為80年11月30日，當時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尚未核准設立，自無可能與劉高明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又本件被告郭金賜、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宏鈞、余宗德、郭金英、郭秋蘭(下稱郭金賜等九人)已自認與劉高明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依照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令，如確定判決係因他造自認之情事，稽徵機關仍應再調查事證，且對核定稅捐之行政處分不服，依法得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原告捨此法律程序而不為，提起本件訴訟並無確認利益，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3頁，並依判決論述方式略為文字修正）：

(一)劉高明於113年1月16日過世，原告為其全體繼承人。

(二)王德山於109年2月21日過世，訴外人王蔡美鸞、王宏騰、王宏瑾與被告王宏鈞為全體繼承人，經全體繼承人於109年4月15日遺產分割協議，將本件借名登記返還請求權分割由被告王宏鈞繼承取得。

(三)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於68年間共同投資興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錦秀段土地之錦秀社區建案，該建物及房屋座落土地均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買戶名下，然就社區之道路用地部分，因當時系爭土地為農地，而劉高明有自耕農資格，郭金鐘、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王德山、余宗德、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等人遂於68年間以借名登記方式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劉高明名下。

(四)依當時投資興建該建案之出資比例計算，投資股東出資股份共28股，分別為劉高明1股、郭金鐘7股、郭金賜3.5股、郭金英3.5股、郭秋蘭1股、林欽隆7股、蔡毓毅2股、許丁輝2股、王德山0.5股、余宗德0.5股。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本件有確認利益及劉高明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二)原告請求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就先位聲明部分，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否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而此項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原告先位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2.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621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就有借名登記契約乙節，負舉證責任。

  3.本件劉高明係於68年6月至8月間陸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而皇成建設公司則於80年11月30日始設立登記，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87至331、415頁)，皇成建設公司自無從於68年間與劉高明合意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固主張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歷年來均簽發支票交付劉高明，用以繳交系爭土地之地價稅，且為被告皇成建設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11頁)，然無從逕推論原告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皇成建設公司與劉高明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證據，其先位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二)備位聲明部分：

　1.按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則指法律關係之存否處於不明確之狀態，當事人兩造就其存否發生爭執而言，倘法律關係之存否為兩造所不爭執者，即無確認利益可言，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79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若係就為訴訟標的之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成立或存在與否不明確而有爭執，認為有請求確認判決之必要，亦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即得提起，並以其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私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人為被告；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因辦理劉高明之遺產稅申報事宜，就系爭土地是否應納入遺產申報，有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存在云云，惟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對原告備位請求確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已表明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26頁），且經本院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關於繼承人如主張被繼承人之不動產為借名登記，是否須取得確定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方得自被繼承人遺產中剔除(見本院卷二第85頁)，國稅局函覆略以稽徵機關就遺產事實之審認，視繼承人提供之證據與其主張事實是否該當，並檢附財政部92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函，該函令進一步闡釋如對他造主張事實自認，因主張事實之當事人就該事實無庸舉證，不必另行調查證據認定該自認事實是否與真正事實相符，稽徵機關仍應本諸職權再調查事證(見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由此可稽本件不僅兩造間對於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並無私法上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原告所稱遺產稅申報法律上地位不安之狀態，縱經普通法院確認兩造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囿於被告郭金賜等九人已生自認之效力，國稅局仍須就借名登記關係是否存在再為調查，並就原告之申請為准駁之處分，其對於原告之申請是否合於相關法令自有其判斷空間，況本件國稅局未曾駁回原告遺產稅申報之申請，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171頁)，縱經駁回亦得經由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予以救濟，自無從僅以前開程序耗費時間、勞力及成本，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故本件原告與被告郭金賜等九人間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並無不明確之處，且縱經本院判決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仍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揆諸前開判決之意旨，難認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之備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請求劉高明與被告皇成建設公司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聲明請求(一)確認劉高明與被告郭金鐘、郭金賜、郭金英、郭秋蘭、林欽隆、蔡毓毅、許丁輝、余宗德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6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二)確認劉高明與王德山間就系爭土地於68年6月15日起至109年2月21日止之借名登記關係存在，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無權利保護之必要，亦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方祥鴻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趙國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程省翰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11.12 劉高明 全部 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28.33 劉高明 全部 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93.37 劉高明 全部 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9.06 劉高明 全部 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54 劉高明 全部 6 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7.9 劉高明 全部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934.52 劉高明 全部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88.9 劉高明 全部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32 劉高明 全部 1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8.04 劉高明 全部 1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40.03 劉高明 全部 1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21.63 劉高明 全部 1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08.68 劉高明 全部 14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81.93 劉高明 全部 15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47 劉高明 全部 16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8.37 劉高明 全部 1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74.48 劉高明 全部 1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98 劉高明 全部 1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0.2 劉高明 全部 2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2.04 劉高明 全部 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39.52 劉高明 全部 2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2.35 劉高明 全部 23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07.76 劉高明 全部 





